
近日，广州版惠民保“穗岁

康”、河北版惠民保“冀惠保”先

后 开 放 了 2021 年 度 参 保 入

口。对比去年的条款可以发

现，新版产品扩展了投保范围、

扩大了保障责任、降低了免赔

额。换句话说，惠民保在“惠

民”这一方向上前进了一步，应

该为惠民保的迭代叫好。

近年来，地方政府相关部

门指导、保险机构商业运作、与

基本医保衔接的城市定制型商

业医疗保险（俗称“惠民保”）迅

速发展。来自中国银保监会的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已经

有 58 家保险机构在 27 省份参

与了超过 100 个城市定制型医

疗保险项目，项目总参保人数

超过了 7000 万。

从形态上看，惠民保相当

于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保险。

从功能上看，惠民保拓展了医

疗保障体系的广度和深度，降

低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

险，在减轻被保险人和医保基

金负担的同时，为保险行业发

挥 专 业 优 势 提 供 了 机 遇 和

平台。

梳理“穗岁康”和“冀惠保”迭代之后的条款不难发

现，保险公司在具体产品的经营中已经调整了策略、优

化了方案。从策略调整的大方向上看既提高了被保险

人的保障水平，又显示了保险公司对产品可持续经营

的信心与诚意。值得一提的是，惠民保在提高民众保

险意识方面已经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从惠民保的

咨询量、投保率持续上升，以及商业健康险和意外险保

费的连年增长中可见一斑。

今年 5 月份，银保监会专门发文对惠民保予以规

范，在保障方案制定、经营风险、业务和服务可持续

性以及市场秩序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可以说，监

管部门为惠民保业务的风险敞口留出了提前量，也

为 这 类 产 品 的 长 远 发 展 指 明 了 方 向 。 从 这 个 角 度

看，保险公司大可放开手脚，继续制定差异化保障方

案，精准测定费率水平，加强业务的回溯，利用自身

业务和专业的优势，因地制宜推出更为精细和精准

的惠民保产品。

作为新的险种，既要惠民又要可持续，这才是惠民

保的未来。期待惠民保为构建以基本医保和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为主体、商业保险为补充、医疗救助为托底的

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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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证券仲裁中心在深圳揭牌全国首个证券仲裁中心在深圳揭牌——

探索证券仲裁中国模式探索证券仲裁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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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全国首个证券仲裁中心全国首个证券仲裁中心——中国中国

（（深圳深圳））证券仲裁中心在深圳揭牌证券仲裁中心在深圳揭牌。。该中心由该中心由

深圳国际仲裁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共建深圳国际仲裁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共建，，

同时也是全球第一个由国际仲裁机构与证券同时也是全球第一个由国际仲裁机构与证券

交易所共建的证券仲裁平台交易所共建的证券仲裁平台，，引起资本市场和引起资本市场和

法律界的高度关注法律界的高度关注。。

解决证券纠纷有独特优势

近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壮大，证券期

货纠纷日益增多，呈现出专业性强、涉及主体

众多、解决难度大等特征，而行政监管和司法

资源又有限，因此各方一直呼吁加大运用协

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化方式解决金融

纠纷。

仲裁作为一种法定的民商事纠纷解决机

制，具有独特优势。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肖群告诉记者，仲裁凭借专业、高效、经济、

高保密性等特点，备受当事人青睐。

仲裁的专业性强，仲裁员均为法律或者行

业领域专家；仲裁的保密性高，全流程内容不

对外公开，有效保护商业秘密和商业信誉；仲

裁是一裁终局，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经济高

效。此外，仲裁具有自主性，尊重意思自治，当

事人可自主选择仲裁员、仲裁地、开庭地点等，

当然这需要在最初的合同或者补充合同中约

定。另外，根据相关国际公约，仲裁裁决可依

法在境内外得到强制执行。

正因为仲裁具有这些独特优势，可成为证

券期货领域解决纠纷的一个有力武器。更值

得一提的是，由于仲裁具有跨境管辖、跨境执

行的优势，还有助于为“红筹”回归、“深港通”、

“ 一 带 一 路 ”资 本 市 场 合 作 以 及 存 托 凭 证

（CDR）、资产支持证券（ABS）等境内外市场

主体提供争议解决方案，更好地服务资本市场

高水平双向开放的新形势。

“四轮驱动”开展先行先试

今年 7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依法从严

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开展证

券行业仲裁制度试点”，这是首次对证券行业

仲裁制度做出顶层设计。

10 月，证监会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

法开展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的意见》，确立

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仲裁机构内部试点

组建证券期货仲裁院（中心）。

11 月 1 日，全国首个证券仲裁中心——中

国（深圳）证券仲裁中心在深圳揭牌。“中国（深

圳）证券仲裁中心的落地，是因势而谋、应运而

生。除了境内，涉港澳甚至全球资本市场纠纷

均可以在此仲裁，将有效助力资本市场的制度

型双向开放。”深圳国际仲裁院党组书记、院长

刘晓春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刘晓春强调，我国首个证券仲裁中心之所

以能在深圳先行先试，是“四轮驱动”的结果。

首先是综合改革试点驱动。按照中办、国

办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

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及首批授权清单

任务的要求，深圳市决定在资本市场建设上先

行先试，探索证券仲裁的中国模式。11 月 1

日，中国（深圳）证券仲裁中心揭牌，作为深圳

国际仲裁院的专业性分支机构，是全球第一个

由国际仲裁机构与证券交易所深度合作的证

券仲裁平台，创建了资本市场法治领域的改革

范例。

其次是部委协同创新驱动。作为试点城

市，发挥“部委联动、上下协同”的效应，率先推进

在规则安排、机制衔接、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专业

安排，中国（深圳）证券仲裁中心脱颖而出。

当然，这也是资本市场需求驱动和人才高

地建设驱动的结果。按照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的要求，中国（深圳）证券仲

裁中心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海内外，建设

资本市场法治人才的国际高地。中国（深圳）

证券仲裁中心已经建立了由境内外资本市场境内外资本市场

与法律领域的顶尖专家组成的专业指导委员与法律领域的顶尖专家组成的专业指导委员

会会，，目前正在全球招募证券仲裁案件管理专业目前正在全球招募证券仲裁案件管理专业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

““中国中国（（深圳深圳））证券仲裁中心的落地证券仲裁中心的落地，，有利有利

于完善资本市场法治基础设施于完善资本市场法治基础设施。”。”金融专家许金融专家许

均 华 表 示均 华 表 示 ，，仲 裁 机 构 是 重 要 的 法 治 基 础 设仲 裁 机 构 是 重 要 的 法 治 基 础 设

施施。。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既需要一流的金融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既需要一流的金融

法院法院，，也需要国际化也需要国际化、、专业化专业化、、市场化的仲裁机市场化的仲裁机

构构，，为营造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为营造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促进经济社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有力服务和保障会发展提供有力服务和保障。。

健全投资者保护体系

深圳在我国资本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

三 ，仅 次 于 纽 约 证 券 交 易 所 和 纳 斯 达 克 交

易所。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市场纠纷逐

年增加，金融风险防范化解任务愈加重要，投

资者合法权益保护需求日益增长。2020 年，

深圳国际仲裁院受理仲裁案件 7453 宗，争议

金额合计 616.29 亿元。其中，金融和资本市场

类案件达 4126 宗，占受案总量的 55.36%。正

是依托资本市场的迫切需求，中国（深圳）证券

仲裁中心的发展空间巨大。

深圳证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深圳）

证券仲裁中心的落地，有利于健全立体有机的

投资者保护体系。

投资者保护的“牛鼻子”问题是权利救济

问题。“没有赔偿就没有保护”，侵权能否获得

及时、有效的赔偿事关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

心。目前，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纠纷较

多，普通诉讼程序解决耗时长、成本高；由于法

定条件等限制，有的案件不能进行特别代表人

诉讼，且法院面临较大的诉讼压力。证监会和

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开展证券期货行业

仲裁试点的意见》中，明确为行业仲裁“扩域”，

规定仲裁范围包括“证券期货民事赔偿纠纷”，

针对多种证券期货侵权行为，增加了仲裁求偿

渠道，有利于引导通过仲裁途径解决赔偿纠

纷，有效助力投资者保护工作，也有利于深圳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法治化

营商环境。

根据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达成的债
权转让安排，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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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

许昌起源煤业有限公司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科迪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徐建机械设备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通顺运输有限公司

河南鼎龙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市华驰薄板科技有限公司

淅川县金利管业有限公司

河南隆飞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西峡县鑫龙钢业有限公司

西峡县鑫宇冶金耐材有限责任公司

西峡县瑞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第一分公司

河南龙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郑州广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力之星三轮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振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鄢陵县农场种业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利宝龙磨具有限公司

河南思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泰浦物流有限公司

郑州市鑫苑油脂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恒丰车轮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锐青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汇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余额

17,997,693.69

100,000,000.00

40,000,000.00

4,900,000.00

3,900,000.00

3,700,000.00

81,718,230.00

9,699,999.54

8,000,000.00

9,860,000.00

9,930,000.00

3,000,000.00

99，983，154.23

37,000,000.00

10,000,000.00

28,199,980.73

11,557,799.30

7,950,000.00

29,718,912.12

20,000,000.00

162,307,151.00

9,480,228.00

29,500,000.00

35,551,881.32

9,900,000.00
783,855,029.93

利息余额

1,141,616.12

15,091,735.30

6,036,694.10

485,822.90

832,823.84

279,812.13

7,808,531.54

528,689.15

5,756.81

8.96

9.72

250,497.39

16，890，639.36

4,903,333.19

340,968.91

507,893.75

437,722.49

531,957.52

3,216,039.53

14,297,175.60

12,637,243.52

1,419,061.43

33.85

4,417,787.62

981,967.97
93,043,822.70

本息余额

19,139,309.81

115,091,735.30

46,036,694.10

5,385,822.90

4,732,823.84

3,979,812.13

89,526,761.54

10,228,688.69

8,005,756.81

9,860,008.96

9,930,009.72

3,250,497.39

116,873,793.59

41,903,333.19

10,340,968.91

28,707,874.48

11,995,521.79

8,481,957.52

32,934,951.65

34,297,175.60

174,944,394.52

10,899,289.43

29,500,033.85

39,969,668.94

10,881,967.97
876,898,8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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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银流借字第 01120190110252703 号、01120190110252704 号、
01120190110252705 号

郑银流借字第 01120190110252707 号、01120190110252706 号

郑银小企业借字第 01220200110342352 号

郑银小企业借字第 01220180100262056 号

郑银小企业借字第 01220190110332142 号

郑银流借字第 01120170010220239 号、01120170010220240 号、
01120170010221030 号
郑银流借字第 01120190210004255 号

郑银流借字第 01120180210004058 号

郑银流借字第 01120180210004191 号

郑银流借字第 01120180210004190 号

郑银小企业借字第 01220200200004361 号

承字第 021201800100548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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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0190120252493 号、01120190120252468 号、01120190120252440 号、
01120190120252471 号、01120190120252458 号、01120190120252715 号、
01120190120252753 号、01120190120252724 号、01120190120252736 号、
01120190120252722 号、01120190120252758 号、01120190120252748 号、
01120190120252708 号、01120190120252730 号、01120190120252712 号

郑银流借字第 01120190110252919 号、01120190110252918 号

郑银流借字第 01120190110252519 号

郑银流借字第 01120180310001876 号、0112018031000187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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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银流借字第 01120200710000395 号

郑银流借字第 01120180120251560 号、01120190120252936 号、
01120190120252941 号、01120190120252938 号、01120190120252940 号、
01120190120252943 号、01120190120252939 号、01120190120252937 号、
01120190120252942 号

郑银流借字第 01120160010159538 号

郑银固借字第 01120160010141788 号、01120170010181882 号、
01120170010178569 号

郑银流借字第 01120190110251947 号、01120190110251946 号、
01120190110251945 号
郑银流借字第 01120200120253036 号、01120200120253034 号、
01120200120253035 号、01120200120253037 号

郑银流借字第 01120190110252112 号、01120190110252113 号

郑银流借字第 01120190110252944 号

担保措施
张博维、李淑娟、张学立、张广、襄城县华诚纸箱包装有限公司、襄城县华信实业
有限公司、许昌亮源焦化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科迪大磨坊食品有限公司、河南科迪速冻食
品有限公司、张清海、许秀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科迪大磨坊食品有限公司、河南科迪速冻食
品有限公司、张清海、许秀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河南易立投资有限公司、朱磊、吴云霞、康波、段林静、康莹雪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徐红、李丙军、刘红丽、方二萍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郑州浦京钢铁有限公司及自然人赵恩哺、张静、张存叶、范培旭、刘晓杰、刘灿辉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追加范培旭房产抵押

郑州市华驰薄板科技有限公司自有的土地和房地产作抵押

淅川丹江减振器有限公司、魏红彦、彭显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南阳宝座山文化故园有限公司、南阳国宇密封发展有限公司、黄雪松、王虎栓、
杨欣、黄雪冰、聂小会、朱玉增、梁玉芹、黄保珍、刘方园、南阳金洋富源商贸有限
公司、聂飞、聂贵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聂小会、黄雪松以名下房产抵押
南阳强鑫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杨文娜、王长春、符德峰、余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南阳强鑫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杨文娜、王长春、朱仙侠、符德选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西峡县鑫龙钢业有限公司、符德峰、余新华、符德选、朱仙侠、贾凯、张文彩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连带责任保证

河南中州运输集团林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房产作抵押,并由毛志君、秦俊英、
李红刚、尚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河南新明钢铁实业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抵押、并由河南新明钢铁实业有限公
司、赵坤哺、李素平、赵恩哺、吴金霞、李卫华、张秋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新乡市成林纸品包装有限公司（现用名河南得阳纸品包装有限公司）、李文彬、
李文玉、崔玉芳、李文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郑州三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及自然人侯建芳、金露露、金保华、耿保军、张有林、
胡文英、耿继青、金楚皓、邵博和张瑞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许昌润汇园林有限公司及自然人张宁、姚朝辉、徐海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河南省汉诺顿深冷设备有限公司、开封恒鹏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谷俊、卫利
军、叶涛、丁银凤、汪小龙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卫利军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河南恒信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商铺房产抵押、张顺利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河南泰浦物流有限公司在建物流园在建工程抵押、王群英、丁慕滨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王子乐、孙郝位于优胜北路商铺抵押

河南华士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神苑油脂有限公司、李志杰、王爱、苑海军、
苑士锋、张绿彬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李保良、刘建立、许昌宏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郑宏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驻
马店市恒丰车轮材料有限公司名下土地抵押
河南天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李广普、李广杰、郭景阳、河南天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郭景伟、乔颖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巩义市曙光养鸡场、王森、翟曙光、乔晓波、田波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合同编号

郑银保字第 09120180110190964 号

郑银保字第 09120190110192023 号、09120190110192024 号、
09120190110192025 号
郑银保字第 09120190110192026 号、09120190110192027 号、
09120190110192028 号

郑银最高保字第 09220200110218295 号

郑银保字第 09220180100194731 号
郑银保字第 09220190110214495 号、09220190110214496 号、
09220190110214494 号、09220190110214497 号、
09220190110214498 号、09220190110214499 号、
0922020011000041258 号、郑银抵字第 07120170010145277
号

郑银抵字第 07120140010086276 号

郑银保字第 09120190210004135 号

郑银保字第 09120180210003812 号

郑银保字第 09120180210004058 号

郑银保字第 09120180210004057 号

郑银保字第 09220200200004286 号

郑银保字第 09120190210004179 号、
09120190210080486 号

郑银最高保字第 09120190110192039 号、
郑银抵字第 07120190110182996 号、07120190110182997 号
郑银最高保字第 09120200110192572 号、
郑银保字第 09120190110191931 号、07120181110000083 号、
郑银抵字第 07120180110182178 号
郑银保字第 09120180310001796 号、
郑银最高保字第 09120190210004288 号

郑银最高保字第 09120200110192394 号

郑银保字第 09120200710000533 号
郑 银 保 字 第 09120180710000422 号 、09120191010000246
号、
09120180120190620 号、09120180120190619 号、
09120180120190245 号、09120180120190621 号、
郑银抵字第 0712018071000077 号
郑银保字第 09120160010130663 号、
郑银抵字第 07120150010100617 号
郑银保字第 09120170010139086 号、
郑银保字第 09120160010121651 号、
郑银抵字第 07120170010123526 号、
郑银抵字第 07120170010125559 号、
郑银抵字第 07120160010106464 号

郑银保字第 09120190110191584 号

郑银最高保字第 09120200120192215 号、
郑银最高抵字第 07120200000000010 号

郑银最高保字第 09120190110191661 号

郑银保字第 09120190110192166 号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如公告清单中债务人、担保人名称与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名称不符，以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债务人、担保人名称为准。

不良资产转让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截至 2021 年 7 月 20 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联系人：姬志伟、王舸源

电话：0371-63865638、0371-61879113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 28 号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经理

电话：0371-67009125

地址：郑州市商务外环路 22 号


